高危妊娠可分为一般高危和重度高危两大类。凡有各种内科合并症，因妊娠加重各系统的功能负担，影响器质性病变者属重度高危。为加强高危妊娠的管理，对以下七种重度高危妊娠进行重点管理：
（1） 妊娠晚期出血（前置胎盘、胎盘早剥、不明原因产前出血等）。

（2） 妊娠合并内科疾病（包括合并心脏病、肝炎活动期、肾脏疾病、糖尿病、活动期肺结核、甲亢、血小板减少＜70×109/L）。
（3） 贫血（血色素≤60克/L）。
（4） 子痫前期及子痫。
（5）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6） 死胎（指本次妊娠）。
（7） 其他（指危重疾病）。
一旦发现以上七种重度高危妊娠应及时填写重度高危报告卡报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并进行网上直报。
